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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新北市政府補助國⺠教育階段無法到校就學⾝⼼障礙學⽣教育代⾦申請要 點

時間：中華⺠國104年7⽉1⽇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助國民教育階段無法到校就學之身

    心障礙學生之教育代金，訂定本要點。

二、設籍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或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因

    罹患重病或障礙情況嚴重無法到學校就學，並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核定在家教育之國民教

    育階段學生，得申請補助本教育代金每月新臺幣（以下同）三千五百

    元。但延長修業年限期間或已領取其他直轄市、縣（市）教育代金者

    ，不得申請。

三、長期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或醫療院所之在家教育學生，每月教養費用

    與本府社會局核定補助之差額高於三千五百元者，每月最高補助差額

    二千五百元。

    前項所稱社會福利機構或醫療院所，應以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者為限；

    所稱教養費用，係指依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養

    護收費原則之規定費用。

四、教育代金每年申請兩次；六月三十日前申請一月至七月份；十一月三

    十日前申請八月至十二月份。實際申請期限及所需文件，依本府教育

    局（以下簡稱本局）規定辦理。

    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之身心障礙學生，由學生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以下簡稱家長）於申請期限內，檢具所需文件向學生就讀之學校申

    請。

    學生就讀之學校應主動告知家長並協助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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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代金之補助月份計算方式如下：

  （一）屆齡就讀國小一年級新生，自入學學年度八月起計。

  （二）學期間核定之學生，以鑑輔會會議紀錄核定公文當月起計。

  （三）國中畢業生補助至畢業學年度之六月。

六、因情形變更致教育代金補助金額不同時，自變更次月起調整之；因故

    資格不符者，以其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發教育代金，已溢領者應予繳

    還。


